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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－057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受托管理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的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基本内容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、本公司）与东莞市路

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（下称，路桥公司）于 2015 年签署了《关于莞

深高速三期石碣段（含东江大桥环城路部分）委托经营管理的协议》

（下称，《原协议》）。根据该协议，公司代路桥公司管理莞深高速

三期石碣段，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，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 2015 年 1

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止，详见公司发布的公告（公告编号

2015-098）。   

鉴于《原协议》已到期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拟签署《<关于莞深

高速三期石竭段（含东江大桥环城路部分）委托经营管理的协议>的

补充协议》（下称，《补充协议》）、《莞深高速公路石碣段（含东

江大桥环城路部分）委托管理协议》（下称，《新协议》），分别约

定 2016 年 7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、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委托管理事宜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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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联关系说明 

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，东莞交投集团）通过直接

或间接的方式持有本公司 69.82%的股权，持有路桥公司 100%股权。

由于本公司和路桥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东莞交投集团。根据深圳证券

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路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，

公司与路桥公司此次开展的委托管理业务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《关于受托管理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的议

案》经于 1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（公司董事会应到 6 人，实到 6 人；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

权，关联董事张庆文回避表决）。独立董事李非、陈玉罡、江伟对上

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为 7,007.38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1.37%。根据公司章程、《公司法》及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情形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55 号 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4 月 26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朱铭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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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公路桥梁的投资、建设、收费、管理与养护；市政公

共设施管理；交通物业、交通领域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物业管理。  

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281884489H 

（二）股东情况 

东莞交投集团为路桥公司的股东，持有其 100%股权，实际控制

人为东莞市国资委。 

（三）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

路桥公司主要负责投资、开发、经营、管理东莞市高速公路网，

目前拥有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、常虎高速等高速公路资产。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路桥公司总资产 179.94 亿元，净资产

83.01 亿元；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.96 亿元，净利润 5.31 亿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情况 

（一）标的物基本情况 

莞深高速三期石竭段是莞深高速公路的一部分，并与东莞市东江

大桥环城路路段共线，其起于公司所运营的莞深高速公路莞龙收费

站，止于莞深高速北行终点与增莞深高速公路交界处，全长约 5.6 公

里，沿途设石碣收费站一处。 

（二）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《补充协议》主要是约定双方在《原协议》到期后，期间自 2016

年 7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委托管理事宜。在《原协议》的

基础上，《补充协议》就费用结算及费用支付进行了补充规定。 

1、签约双方主体 

甲方：路桥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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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本公司 

2、费用结算 

双方同意在《原协议》基础上增加绿化清扫费用作为托管费用，

计费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；在《原协议》基

础上 2017 年增加东江大桥两名工程技术人员的费用作为托管费用，

计费时间从人员实际到岗时间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

3、费用支付 

按《原协议》约定计算的托管费用 814.85 万元/年，在《补充协

议》签署后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，按《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于 2018

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本次委托管理期间实际发生托管费用的结算并支

付给本公司。 

（三）《新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《新协议》主要是约定本公司受托管理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（含

东江大桥环城路部分），期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的委托管理事宜。 

1、签约双方主体 

甲方：路桥公司 

乙方：本公司莞深高速公路分公司 

2、委托管理范围 

（1）甲方委托乙方对莞深高速公路石碣段的经营管理范围包括： 

A、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，包括协调联网收费拆分结算、稽查、

监控等营运管理工作。 

B、路面清扫保洁，绿化管养，但不含东江大桥环城路层。 

C、路基、路面、桥梁、涵洞、排水、雨棚、站房以及其他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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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属设施的养护管理。 

D、乙方对甲方签署的《日常养护服务合同》（莞深高速公路石

碣段）日常养护服务部分的承包单位和承包事项代为管理，组织日常

小修保养，开展养护专项工程，签发养护指令、监督施工质量、组织

养护验收及考核、计量等。 

E、机电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，包括日常保养及维修管理。 

F、路灯管理，开展亮灯时间的季节性调整，修复故障路灯及电

缆等工作（但不含东江大桥环城路层的路灯管理）。 

G、高低压供电系统及发电机的检测、维护、维修等管理。 

H、路政管理，含施工许可、事故处理、路产索赔、保险理赔、

日常巡逻、桥下管理、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。 

（2）东江大桥环城路部分： 

A、按《莞深高速三期东江大桥养护管理手册》开展东江大桥的

养护管理（含东江大桥上下层的桥梁结构及桥梁下部结构的养护管

理）。 

B、甲方已和相关单位签订《莞深高速公路石碣段东江大桥日常

管理养护服务合同》，乙方对合同所涉及的承包单位和承包事项按本

合同的第二条第 1 项第（4）款的约定代为管理。 

C、负责桥面以下部分的施工许可、事故处理、路产索赔、日常

巡逻、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。 

（3）委托管理范围不包括：莞深高速石碣段及东江大桥的改扩

建工程及大修工程等的养护管理。 

2、养护营运管理费用的控制与审批     

（1）费用在 15 万元以内的（含 15 万元），按公路养护工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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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维修两类分层次分别规定如下： 

① 高速公路养护（中、小型维修）项目 

A、属于乙方与莞深高速公路养护（含中、小型维修）项目单位

签署的养护合同范围内专项维修项目并且单笔支出在 10 万元以内

的，由乙方按其相关程序委托其养护单位实施； 

B、属于乙方与莞深高速公路养护（含中、小型维修）项目单位

签署的养护合同范围内专项维修项目并且单笔支出超过 10 万元的，

应先由乙方编制方案和预算，送甲方审核同意后再由乙方按其相关程

序委托其养护单位实施。 

② 机电维修及其他服务、货物项目 

A、单笔支出在 5 万元以内（含 5 万元）的项目，由乙方按其采

购及招投标相关程序自行组织实施； 

B、单笔支出超过 5 万元且小于 15 万元的项目，应先由乙方编

制方案和预算，送甲方审核同意后，由乙方按其采购及招投标相关程

序自行组织实施。 

（2）费用超出 15 万元的公路养护工程和机电维修的服务、货物

类项目按如下程序进行： 

由乙方组织项目方案（含预算）文件编制，乙方作为招标（采购）

申请人，向甲方提出招标申请，经甲方审核同意后由甲方组织招投标

及签署合同后，再移交乙方，委托乙方按项目合同约定进行管理。 

3、托管费用核定 

托管费用包括：人员经费、其他由甲方直接支付的专项费用、办

公经费、清扫及绿化日常养护费（固定）、代管管理费、税费等项目。

双方同意 2018 年（第一年）托管费用暂定总金额为 1167.96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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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管管理费为乙方承担受托管理工作而收取的费用，按托管费用

中实际发生的变动费用乘以 5%确定。 

4、结算与支付 

委托期限内每年1-11月份托管费用按2018年暂定总金额1167.96

万元作为托管费用计费基数按月平均支付，次年 1 月 31 日前按上年

度实际发生数计算结算金额。 

5、委托期限 

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（四）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，以受托管理而实际发生的各项管理成本为基础，

并加上代管管理费的方式确定受托管理总费用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

1、提高莞深高速车辆通行效率，发挥莞深高速的路网优势。公

司经营管理的莞深高速资产与路桥公司拥有的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，

在路网连贯性上不可分割。通过委托管理模式，实现莞深高速全线由

同一主体运营，有利于发挥高速公路方便、快捷的特点，提高车辆通

行效率，提升莞深高速的路网优势。 

2、实现资源共享，降低经营成本。路桥公司将莞深高速三期石

碣段委托给本公司管理，可实现双方的资源共享，有助于降低相应的

经营成本。同时，本公司在实际发生受托管理成本的基础上加收委托

管理费，不损害公司利益。 

五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 

2017 年初至今，公司与路桥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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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为 13.66 万元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李非、陈玉罡、江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

事前认可意见： 

本次公司受托管理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，符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的原则，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。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、

合理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

董事会审议。 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将临近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合并管理，有利于充

分发挥高速公路网的联网优势，实现效益最大化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，按照实际发生的管理成本加代管管

理费的方式确定委托管理总费用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，各关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

避表决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


